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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解读 
 

本次《意见》是政策进一步支持民企发展的顶层设计，重点是表明态度、
提出方向、明确重点，而我们预计后续各个相关的部门将陆续推出更加具
体的细则，形成政策支持民企发展的合力，或将推动民企发展进入新的上
行通道。 

风险提示：海外经济存在不确定性，或通过外需影响民企经营；政策节奏
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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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1（以下
简称“《意见》”），针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 31 条具体措施。类比 2018 年 11 月的民营企
业座谈会2，我们认为可能会是市场信心又一次触底回升的拐点。 

 

本次《意见》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属于顶层设计类的政策，在各类经济政策
中规格较高，说明目前政策层面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视，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的“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3相呼应，信号意义不言而喻。 

 

民企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我国私人控股
的企业法人单位共 2755 万个，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 96%，占比相较于 2011 年提
升了 17 个百分点。截至 2023 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约 12.9 万亿元，占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的 53%，可谓是投资端的“半壁江山”。 

因此，在经济处在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民营经济发展有所放缓的背景下（2023 年上半
年，整体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 3.8%，较去年底提升 0.2 个百分点，而私营企业工业增
加值仅累计同比增长 1.9%，较去年底下降 1 个百分点），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既
是政策一贯的基调，也是稳增长的必然要求。 

 

本次《意见》提出的政策支持较为全面，从营商环境、融资政策、人才保障、法治环境、
科技创新、社会舆论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具体来看，有以下五个要点值得重
点关注： 

第一，给予了较大的舆论支持。《意见》明确要求，“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
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营造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的舆论环境和时代氛围，对民营经济人士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
理解、宽容、帮助”。这是继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以后，再一次正面回应了
市场的关切，明确表达了坚定支持民营经济的态度。更加重要的是，无论是对民营经济
人士合法合规财富的正确看待，还是对合法经营中的失败所给予的理解、宽容、帮助，
都是在给民营企业家“松绑”，帮助民营企业家更好地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放开手脚做
好企业经营。 

第二，强化了竞争的公平性。《意见》要求“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公平竞
争政策制度”。一方面，着手清理各类不恰当的市场准入障碍和审批环节，简化民营企业
开展业务的行政流程；另一方面，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
视同仁、平等对待。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难度相对更大，本次《意见》
可谓是直击痛点，我们认为，竞争门槛的拉平，将有助于更好地激发民企的活力和信心。 

第三，强调了对民企的司法保障。《意见》的第四部分，分别从产权和权益、反腐、知识
产权、监管体系、涉企收费等 5 个角度提出了通过法制保障民企发展的要求。对民营企
业而言，一个有据可循、公平透明的法制环境至关重要，这也是能够激发民企信心、提
振民企预期的重要前提。 

第四，加强了对民企的融资支持。融资问题是困扰民企发展的另一个长期问题，本次
《意见》明确要求，“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从风险共担、信息归集、债券融资、股
权融资等多个方面帮助民企进一步畅通融资渠道。此外，《意见》还要“完善拖欠账款常
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同样有助于缓解民企的现金流压力。 

第五，释放了对民营资本的暖意。《意见》提出，“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集中推出一
 

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7/content_6893055.htm 
2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41047.htm?eqid=ac86dc260007a80e000000066458d7f5 
3 https://h.xinhuaxmt.com/vh512/share/11270784?d=1348d20&channel=weixin 



 
 

宏观报告 | 宏观点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3 

 

批‘绿灯’投资案例”，这意味对民营资本不仅仅有管制，也会有支持和鼓励，我们预计
接下来可能很快就会推出具体的案例，一方面是对民营资本信心的提振，另一方面也有
助于明确民企投资的标准，引导资本进入良性循环发展。事实上，央行此前所宣布的
“金融管理部门工作重点从推动平台企业金融业务的集中整改转入常态化监管”4，可能
就是“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的一种具体体现。 

 

本次《意见》是政策进一步支持民企发展的顶层设计，重点是表明态度、提出方向、明
确重点，而我们预计后续各个相关的部门将陆续推出更加具体的细则，形成政策支持民
企发展的合力，或将推动民企发展进入新的上行通道。 

 

  

 
4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98537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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